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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變更依據 

依都市計畫法第廿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理。（省政核可

文號為七十五年九月八日府建四字第一五四六六三號函） 

貳、 變更理由 

省稅務局為貫徹行政院「增進稅務行政效率方案」，奉准增

設電子作業組並裝設電腦，擬於該局後側土地增建辦公室及電腦

機房。 

參、 變更位置 

位於計畫區北面，亦即稅務局現有辦公室之北側。變更地號

為南投市營盤口段 691、691-2 等二筆土地及與機一、機廿五鄰

接之零星土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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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變更內容 

保護區變更為機關用地，面積○．二○公頃，附帶條件： 

一、為顧及安全問題，於施工前，請用地單位（稅務局）提出詳

細之整地、邊坡穩定與水土保持計畫書，並聘請專家組成審

查委員會加以審查。委員中至少需包括工程地質、大地工

程、水土保持、建築及都市計畫等方面的專家。 

二、用地單位應自行僱請工程地質師或大地工程師於開挖整地時

當場監查、預測及防止災害發生，若已發生災害徵象，應立

即採取補救措施，否則應立刻停止。 

圖一  變更中興新村都市計畫（部分保護區為行政區）變更位置

示意圖 

表一  變更中興新村都市計畫（部分保護區為行政區）前後土地

使用面積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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